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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G框架下根本违约的认定标准与司法实践启示

——以ARTPLAST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纠纷案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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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各国经济活动逐渐深化，不同国家的人之间签订民事合同的民事法律活动时时发生

“CISG”（《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下文统称 CISG），本文根据真实案例，探讨“CISG”在根本违约方面

对我国在参与全球经贸治理进程中有何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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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mong countries, civil legal activities involving the signing of civil contracts between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occur frequently. This article, based on a real case, explores th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ISG"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ISG) in terms of fundamental breach of contract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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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背景与基本事实

2020年5月，买方与卖方签订口罩机买卖合同，约定交付全

新设备。然买方收货后，发现设备存在多处磨损、腐蚀、刮痕、

锈迹等问题，经检验为旧设备。由于设备无法正常使用，买方合

同目的落空，遂起诉请求宣告合同无效、返还货款并赔偿损失。

本案经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

审，认定卖方构成《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5条 [1] 规

定的根本违约，支持买方诉求。[2]2023年12月13日 , 最高人民法

院驳回卖方再审申请，维持原判。[3]

二、争议焦点与法院观点

截至目前，本案相关信息仅在最高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与作出

的驳回再审申请裁定中有所披露。从已知信息来看，本案存在三

个核心争议焦点，即 CISG 的优先适用性问题、卖方是否构成根本

违约以及损害赔偿范围的界定。

二审以及再审过程中，法院均认为本案当事人的营业地所在

国均为 CISG 的缔约国且双方未明确排除适用 CISG，故应适用

CISG 解决争议。

对卖方是否构成根本违约，二审法院仅指出，卖方交付的口

罩机存在多处磨损、腐蚀、刮痕、锈迹等状况，致使买方在疫情

期间生产紧缺的口罩之目的无法达成，构成根本违约。而最高院

再审时，对其作出更详尽的阐释：其一，虽合同中未明确“全新

设备”这一要求，但卖方在履约过程中，曾通过微信承诺提供

“全新设备”，该承诺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明示条款。其二，买

方在收货后及时进行了检验，符合 CISG 第三十八条 [4] 中关于“在

实际可行的最短时间内检验货物”的要求。其三，独立第三方出

具的检测报告证明案涉设备交货前已被使用，且存在的质量问题

明显超出正常运输可能产生的损耗，排除了运输因素的影响。综

上，卖方提供旧设备的行为，直接使得买方无法实现合同目的，

符合 CISG 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实质性剥夺了另一方根据合同有

权期待得到的东西”这一标准，构成根本违约。

针对损害赔偿，最高院再审时并未做分析，浙江高院在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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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认为，在卖方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况下，买方有权宣告合同无效

并要求卖方支付已交付货款的利息；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应当能够

预见到买方的运输费、保险费等损失，故酌情由卖方赔偿。

三、法律适用与分析

（一）关于 CISG 的优先适用性问题

CISG 的优先适用性本质即“国际条约优先”原则，指优先

于国内法适用已经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和协定。该原则最早在

1986年《民法通则》第142条 [5] 中以法律形式确立。《民法通则》

废止后，《民法典》并无明文体现该原则。2023年生效的《对

外关系法》虽多处提及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如第三十条 [6]、第

三十一条 [7]，但使用的是“善意履行”、“采取适当措施”此类模

糊的词汇。直至2024年1月1日施行的《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

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若干问题的解释》[8]，才又以司法解释的形

式弥补了“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在法律规定方面的空白。

CISG 第1条（1）款 [9] 明确规定了其适用方式分为直接适用

与间接适用，其“直接适用”规则早在1987年《对外经济贸易

部关于执行 <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 应注意的几个问

题》[10] 及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

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就已确立。我国对 CISG 第一条第（1）

款 (b) 项提出保留，即仅同意公约适用于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签订

的合同。另外，根据《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

议纪要》第19条、法释〔2023〕15号第3条的规定，当事人可通

过约定排除 CISG，但必须明示，仅凭法律选择条款不构成有效排

除。如第107号指导性案例，双方当事人虽约定适用美国纽约州

法律，但并未明示排除 CISG；鉴于双方营业地所在国均为 CISG

缔约国，美国亦为 CISG 缔约国，最终法院适用 CISG 审理该案。

同时，根据 CISG 第6条的规定，当事人在选择适用 CISG 时，可

以减损或者改变部分条款的法律后果，但这种减损、改变区别于

排除，且部分条款是不可减损、改变的。

（二）卖方是否构成根本违约

根据 CISG 第25条的规定，根本违约需满足以下核心要件：

首先，违约行为需表现为一方未履行合同义务，例如质量瑕疵、

交付迟延或数量短缺等；其次，违约行为必须导致守约方“实际

上被剥夺了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合同的核心利益

因违约行为而无法实现；最后，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应当能够合

理预见该违约行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CISG 将根本违约作为宣

告合同无效的前提条件，防止当事人因轻微瑕疵随意解除合同，

以维护国际货物买卖交易的稳定性。此外，CISG 第49条和第51

条进一步细化了买方宣告合同无效的程序性要求，包括及时检验

货物、通知违约事实以及在合理期限内行使解除权等，以确保权

利行使的正当性与效率性。我国司法实践中，通常是从违约行为

的存在、严重性、买方程序义务的履行等维度来判断违约方是否

构成根本违约。

就违约行为的存在，通常要考虑当事人对于争议事项是否存

在明确约定、违约方是否确实存在另一方所主张的违约行为。例

如本案中，卖方在履约过程中明示承诺设备全新，而交付的货物

却存在明显使用痕迹，存在违约。而（2023）粤0391民初794号

案中，法院以激活 VGA 端口并非双方约定，也非转卖保加利亚政

府部门使用的特定目的之要求，保加利亚对电脑端口的偏好亦不

属于中国卖方应知标准为由，认定卖方不构成根本违约。当事人

双方如对争议事项无明确约定，合同特定目的也未要求货物须符

合特定标准，在此情形下，卖方交付的货物即无违约，根本违约

更无从谈起。在（2021）浙0702民初3684号案件中，法院就是

通过对证据的审查，确认案涉货物符合双方约定的标准，不存在

违约行为。

构成根本违约，要求违约行为严重性达到实质性地剥夺另一

方的期待利益的程度。由于本案信息未能全部披露，尚不清楚对

买方造成了何种程度的影响，法院解释系卖方的违约行为造成双

方合同目的无法达成，进而构成根本违约。司法实践中，通常是

从缺陷货物是否仍有使用价值、可以转售或者作其他用途、违约

行为是否能补救、合同目的是否实质性落空等角度，判断违约行

为的严重程度。

如第107号指导性案例中，最高院即认为，卖方交付的石油

焦虽不符合双方约定，但仍具有使用价值，经过合理努力便能使

用或转售，且买方已经以合理市场价格予以转售，故认定卖方不

构成根本违约。在（2018）粤0391民初2728号案件中，法院认

为，卖方交付虽存在瑕疵，但被销毁的充电器仅为卖方采购的平

衡车可分离的零部件，其销毁并不影响其他部件功能的发挥，不

会完全剥夺买方根据合同所预期得到的东西；且卖方后续已进行

了补救，不构成根本违约。而（2023）粤01民终22366号案件

中，卖方明知晓买方的采购是为参加德国政府招标，但后续交付

的口罩过滤性未通过德国官方测试机构的检测，致使买方与德国

卫生部合同取消，买方签订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

买方程序义务的履行，也是考量卖方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重

要因素。根据 CISG 第38条、第39条及第49条的规定，买方需要

及时检验货物、通知违约事实及在合理期限内宣告合同无效。该

程序义务要求，主要为了证明货物瑕疵与卖方违约行为之间的因

果关系，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而何为“最短时间”、“合理时

间”，则需结合案情具体分析。本案中，最高院在审理时，就认

为买方收货后第三日即委托检测，及时履行了货物检验义务，完

全履行了其程序义务。但在（2020）鲁民终2号案件中，法院则

认为，买方自收货至一审提起反诉的两年间自行保管案涉设备，

且从未提出设备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不能排除货物瑕疵系其保管

不善等原因所致，卖方不构成根本违约。

综上，法院通过个案对 CISG 规则进行本土化阐释，通过综合

考量违约行为的存在、严重性以及买方程序义务的履行情况，确

保合同宣告无效的正当合理，体现了对国际商事交易稳定性的维

护，也为当事人提供了权利行使指引，进一步推动了 CISG 在全球

范围内的统一适用与解释。

（三）损害赔偿范围的界定

CISG 关于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集中在第74条至第77条，其

中第75条与第76条针对合同因根本违约被宣告无效的情形，确立



社会与法制 | SOCIETY AND LEGAL SYSTEM

050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了两种损害赔偿计算规则。第75条强调守约方需在合同无效后的

合理时间内，以合理方式完成替代交易，违约方赔偿即合同价格

与替代交易价格的差额。其中，“合理时间”通常是指守约方行为

不得拖延，但具体时长需结合货物属性与市场波动性等判断；“合

理方式”则指替代交易需为真实替代。该条款适用前提就是发生

了替代交易，否则受损害方的损失应当转向第76条或第74条进行

计算。第76条则以合同价格与宣告无效时（或接收货物时）的时

价差额为赔偿基准，要求合同价格必须固定，避免与时价产生冲

突；同时该条还明确了时价确认的时间和地点。

若货物无时价且替代交易都不合理时，损害赔偿应回归第74

条的全面赔偿原则，覆盖直接损失与可预见的间接损失。另外，

第74条与第75条、第76条可叠加适用，同时主张合同价差、附

带损失与衍生损失。第74条中并无具体计算方式，通常需要借

助国内法明确赔偿数额。但所有损失均受可预见性原则限制，即

要求索赔方在提起诉讼时能够证明损失如何具有可预见性。实务

中，法院一般会通过交易背景、双方合同的特殊目的、行业惯例

等，来判断可预见性。如（2023）粤01民终22366号案件中，卖

方明知买方的采购目的是参加德国政府招标，最终招标失败导致

的利润损失则属可预见范围内。回到本案，法院认定卖方需赔偿

的货款利息、运输费、保险费损失，均属于按照一般商业习惯中

可以预见的损失。

四、总结

本案是我国法院准确适用 CISG 的示范性案例，审理过程中，

法院严格遵循了“国际条约优先”原则。在案件处理上，法院将

买方的履行利益是否受到严重影响作为根本违约的认定标准，通

过分析交付货物是否满足质量标准、质量瑕疵是否导致合同目的

不能实现，最终认定卖方构成根本违约。此外，在支持买方宣告

合同无效的同时，法院秉持审慎态度适用 CISG 损害赔偿规则，

将卖方的赔偿责任限定在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的运费、保险费等

直接损失范围之内，既保障了守约方利益，又避免对卖方施加过

重责任，体现了公约公平补偿与商业效率的价值平衡。

对于国际贸易主体而言，本案的裁判规则具有明确的合规指

引价值，揭示了买方主张根本违约的核心要件：首先，买方应在

合同中明确货物规格及质量要求，特别是围绕合同目的以书面形

式阐明对货物的特殊要求；其次，买方需在及时完成货物检验，

妥善留存相关证据；最后，要在合理期限内及时行使合同解除

权，防止因延迟而导致权利丧失等不利后果。CISG 所规定的宣告

合同无效制度，实质与国内法规定的合同解除制度具有等同性。

故本案的裁判规则所阐明的理念并非仅适用于国际贸易企业，所

有商业主体均可从中汲取经验，以此为依据优化合同条款设计，

完善履约流程，提升自身的风险应对能力与合规经营水平。

综上，本案裁判实践意义深远，其价值已远超个案争议本

身。其通过对国际规则的精细化适用，充分彰显了我国在参与全

球经贸治理进程中的司法智慧，为全球疫情背景下此类特殊类型

纠纷的处理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裁判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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